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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特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8 月 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8 月 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收到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

川 07 民终 3524 号民事调解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四川特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立东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北川禹创三元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仕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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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合作关系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5 年 1 月 1 日，特飞科技与北川禹创三元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元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元公司将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

凤竹街 16 号（原乔治海因茨生产厂房及办公区）租赁给特飞科技使用，其中车

间面积 6802.25 ㎡，办公综合楼 2033.48 ㎡，传达室 62.91 ㎡，合计 8898.64 ㎡。

使用期限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共计三年。前两年的租金以债

转股的方式由三元公司先行垫付。《合作协议》签订后，特飞科技便入驻该租赁

房屋，一直占有使用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长达 8 年之久，租赁期间特飞科技仅

向三元公司支付了 10 万元租赁费，且双方未实现债转股约定，按照约定特飞科

技应当退还前两年的租金本息，三元公司多次催收无果。 

2023 年 6 月 29 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出具（2023）川 0726

民初第 751 号民事判决书，特飞科技不服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民事

判决，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三元公司的全部诉讼

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元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判决依据的证据不足，导致判决

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三元公司垫付租金期限两年届满后，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占有该租赁房屋违约”错误。三、一审判决支持占用房

屋使用费的计算面积和单价均是错误的，三元公司应承担不能举证证明公司占有

使用案涉厂房的面积和单价的举证责任。四、无证据证明三元公司是出租人、公

司是次承租人的情况下，认定其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五、

一审判决公司支付占用房屋使用费超过了三元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了不告

不理原则。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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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解情况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

如下协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 

一、四川特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川禹创三元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确认就双

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关于债转股问题不在本案中处理； 

二、四川特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北川禹创三元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北

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凤竹街 16 号（原乔治海因茨生产厂房及办公区）”占有房屋

使用费人民币 5,258,453.94 元及资金利息【支付方式：1.于 2024 年 2 月 10 日前

支付 93,000 元及资金利息；2.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 450,000 元及资金利

息；3．于 2026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 1,566,000 元及资金利息；4.于 2027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 1,566,000 元及资金利息；5.于 2028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

1,583,453.94 元及资金利息。以上利息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 

三、本调解书履行完毕后，双方就《合作协议》所涉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期间的房屋使用权利义务就此终结，再无争议； 

四、一审案件受理费 39,280 元，由四川特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5,000

元，北川禹创三元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14,28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78,561 元，

减半收取 39,280.5 元，由四川特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是公司以前的遗留问题对公司目前经营情况不造成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以权责发生制为会计事项确认和计量的基础，该民事调解书需支付房租

的金额 5,258,453.94 元，已经按期预提进入了产品生产成本和主营业务成本，不

会对公司利润总额产生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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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履行民事调解书所约定的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3）川 07 民终 3524 号 

 

 

四川特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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